附件三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分支机构主动性和创新性，规范分支机构管理，促进分支机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4〕38号）《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规范管理的通知》（民社管函〔2021〕81号）以及《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根据工作需要，依据会员组成特点、业务范围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是协会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

第三条 分支机构的名称前应冠以“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以“分会”“专业委员会”等结束。开展活动时，应使用全称。

第四条 分支机构接受协会理事会领导。

第二章 工作要求 

第五条 分支机构应按照协会宗旨和业务范围，在协会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六条 分支机构不另行制定章程，不发放任何形式的登记证书，不制作标志标识，不得对外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分支机构下不再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分支机构享有以下权利：

（一）根据《章程》和授权范围以及本办法的规定，自主开展工作；

（二）可独立发展会员，为会员提供相关服务；分支机构发展的会员即为协会会员，由协会秘书处统筹管理；

（三）经协会同意可以协会名义组织有关业务活动；

（四）协会官方网站可为分支机构开设专栏；

（五）可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招标采购管理》杂志等对外宣传分支机构相关动态、通知或信息；

（六）作为协会所属机构，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对协会工作有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八条 分支机构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章程》及协会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协会的决议；

（二）自觉接受协会管理，支持协会工作；

（三）维护会员单位合法权益，接受会员单位监督，反映会员单位诉求和建议；

（四）接受协会秘书处监督管理。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协会分支机构组织形式分为分会、专业委员会等。

（一）分会

1.分会实行会长负责制，设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分会会员单位可分为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

2.分会会长由协会会长提名，提交会长会研究，经分会理事会讨论通过，报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担任。

3.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由分会会长提名，经分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协会秘书处备案。

（二）专业委员会

1.专业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执行主任若干名；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分为主任单位、副主任单位、执行主任单位和委员单位；

2.主任由协会会长提名，提交会长会研究，经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报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担任；

3.副主任、执行主任由主任提名，经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报协会秘书处备案。

第十条 分支机构应结合所属行业（领域）制定工作规程，明确权利、义务、工作范围、工作机制、工作职责等。经分会理事会或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并报协会秘书处备案。

第五章  设立、变更、换届和撤销

第十一条 分支机构设立的原则

 （一）分支机构的设立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协会章程的规定；

（二）有一批本专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企事业单位，能够为协会和行业发展贡献力量，提供有力专业支撑。

第十二条 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

 （一）主要发起单位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代表性，能够引领行业发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协会副会长或常务理事单位；

（二）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声望和专业水平，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三）有不少于40家本专业（领域）有影响力的单位或个人参与，其中单位会员不少于20家。发起单位不少于5家；

（四）有规范的符合本专业（领域）的名称；

（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六）有启动分支机构的经费保障；

（七）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立：

（一）超出《章程》规定业务范围的；

（二）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已设立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 

（三）拟设立的分支机构冠以行政区划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

（四）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四条 分支机构设立的程序

（一）发起单位自行或根据协会征集意向向协会秘书处提交拟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书（包括但不限于拟设立机构名称、设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本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拟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情况、办公地点、经费来源和工作规程）;

（二）经协会秘书处审核，提交会长会讨论通过，报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由发起单位组建分支机构筹备委员会; 

（三）分支机构筹备委员会在协会秘书处指导下筹备组织成立大会，会议表决工作规程，选举提名的分支机构负责人等，成立大会后分支机构应向协会秘书处报送会议纪要及相关材料（分支机构登记申请表、分支机构负责人备案表、分支机构成员名单）；

（四）分支机构负责人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第十五条 分支机构的变更

   （一）分支机构负责人需要变更的，由其所在单位向协会秘书处提出申请，填写《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备案表》，变更和新增负责人按本办法任职程序办理；

（二）分支机构名称和业务范围发生变更的，需向协会秘书处提出申请，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三）分支机构工作规程变更的，需分会理事会或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报协会秘书处备案；

（四）办公场所变更的，在变更之日起15日内报协会秘书处备案。

 第十六条 分支机构的换届

分支机构换届依据本办法第四章和分支机构工作规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支机构予以撤销

（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违反《章程》规定的；

（二）超出协会授权经营范围拒不改正的；

（三）分支机构不按规定接受协会监督检查拒不改正的；

（四）组织有关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五）分支机构主动提出撤销的；

（六）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撤销的。

第十八条 分支机构的撤销须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由协会秘书处备案。

第六章 工作管理
第十九条 分支机构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年度工作总结、下一年工作计划及财务预算，并经分支机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报协会秘书处核备。

第二十条 协会每年第一季度择时召开分支机构负责人会议，总结交流工作情况。根据需要，亦可随时召开相关会议。

第二十一条 凡属重大活动、项目合作或举办重要会议等，应事先报协会秘书处审核同意。未经批准的活动，不得实施。

第二十二条 协会秘书处对分支机构实施考核管理。连续二年考核评估未达标的分支机构，予以责令改正、更换主要负责人或撤销处理。考核内容主要依据分支机构年度工作计划。

第二十三条 分支机构可向协会秘书处提出刻制印章的申请。分支机构印章由协会秘书处统一管理。分支机构印章仅限于日常活动。

第二十四条 分支机构对外宣传报道须报经协会审核，分支机构不独立开设网站、微信公众号或其他新媒体平台。分支机构编印内部学习交流材料，应报协会秘书处审核。

第七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分支机构应遵守和执行国家的财经法规，日常办公、开展活动的收入和支出严格执行协会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分支机构不得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会费及其他收入全部纳入协会财务统一核算管理。分支机构经费原则上以收定支。

第二十七条 分支机构对其收入有自主使用权，具体使用办法由协会与分支机构共同协商。

第二十八条 分支机构发展的会员，应按照协会会费标准交纳，由协会开具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电子）。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